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永康众泰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泰汽车”）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众泰汽车 100%股权，同时向包括铁

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牛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的交易对方均包括铁牛集团。铁牛集团为

公司控股股东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长城（德阳）长富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天风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晟众泰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将分别持有上市公司 7.79%、6.47%、5.17%的股份，系上市公司之

潜在关联方。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前向独立董事提供了本次董事会的相关材

料。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就该等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现

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鉴于相关申报文件中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对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文件的要求，公司会同中介机构依据公司以及众泰汽

车的最新财务情况对重组报告书、交易标的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等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了更新和修订，该等更新和修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2、我们对修订后的《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交易标的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的

相关内容表示认可，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

同意将《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以及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进行

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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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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